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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32             证券简称：重庆啤酒          编号：临 2015-025 号 

 

 

关于重庆啤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全部减持 

所持有的本公司4.95%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公告中的含义如下： 

“重庆啤酒”“本公司”“公司”    指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嘉士伯香港”                    指嘉士伯啤酒厂香港有限公司  

“重啤集团”                      指重庆啤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内容提示： 

重啤集团已通过上海证券交易系统累计减持了本公司股份23,963,794股，占本公司总股

本的4.95%；截止本公告日，重啤集团已无本公司股份。 

 

一、背景回顾 

1、2013 年 11 月 1 日，嘉士伯香港发起部分要约以收购本公司最多 30.29%的已发行股

份（详见公司 2013年 11月 1日发布的《要约收购报告书》），在此期间，嘉士伯香港与重啤

集团于 2013年 3月 4日签署了一份股份转让锁定协议（下称“《锁定协议》”，详见公司公告

2013-002 号），规定重啤集团应以其当时持有的全部 20%的本公司股份接受要约；若由于本

公司股东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超过要约收购股份的数量导致重啤集团未能将该 20%的股份

全部转让给嘉士伯香港的，则重啤集团享有在一定期限内将其持有的本公司剩余股份以与要

约收购价格相等的价格转让给嘉士伯香港的权利。 

2013 年 9 月 3 日，重啤集团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以其持有的全

部 20%的本公司股份，按照要约收购价格接受要约；由于本公司股东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超

过要约收购股份的数量，重啤集团在要约收购完成后仍持有本公司已发行的 23,963,794 股

股份，占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4.95%（下称“剩余股份”）。 

根据《锁定协议》第4.1条之约定，若重啤集团在不超过交割日第一个周年届满之日（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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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2月11日）前启动剩余股份转让公开征集意向购买人的程序，则嘉士伯香港应以与要

约收购价格相等的价格购买该等剩余股份。 

2、本公司于2014年10月17日收到股东重啤集团与嘉士伯香港签署的《锁定协议》之《变

更协议》。根据该《变更协议》，重啤集团和嘉士伯香港一致同意将《锁定协议》约定的重

啤集团启动剩余股份转让公开征集意向购买人程序的截止日期，由2014年12月11日延展至

2015年6月11日（详见本公司公告2014-033号）。 

 

二、后续进展情况 

本公司于近日收到了重啤集团《关于我司持有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变动的回函》，

内容如下： 

1、截止2014年10月17日《重庆啤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嘉士伯啤酒厂香港有限公司

关于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20%股份的股份转让锁定协议之变更协议》签订之日，我司持有

贵公司股份23,963,794股，占贵司总股本的4.95%； 

2、根据《股份锁定协议》及《变更协议》中有关剩余股份处置的安排，我司（指重啤集

团）截止2015年4月7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系统累计减持了贵公司（指本公司）股23,963,794

股； 

3、截止收到贵司《问询函》之日，我司已无贵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附件： 

1、 重庆啤酒致重啤集团的问询函； 

2、 重啤集团《关于我司持有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变动的回函》；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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